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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樂與中道 
 

要了解佛法的「中觀見」，最直接的方法是由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阿含經》下手。釋迦牟尼佛成佛後，首次的開示，便是對五比丘講

解中道，他們奉行中道後，都得到了開悟。對中道的正確見解，稱作

「中觀見」，是整個佛法的核心見解，以下先談談釋迦牟尼佛的首次

開示。 

 

甲、首次開示中道 

 

南傳的《律藏》〈大品〉記載著： 

 

時世尊告五比丘曰：諸比丘！於世有二邊，出家者不得親近。何

為二耶？一、於諸欲欣愛、貪著為事，乃下劣、卑賤凡夫所行，

而非聖賢，無義相應也。二、自以煩苦為事，乃苦而非賢聖，無

義相應也。諸比丘！如來捨此二邊，以現等覺中道，為資眼生、

智生、寂靜生、證智、等覺、涅槃者也。諸比丘！何為如來所現

等覺，資眼生、智生、寂靜生、證智、等覺、涅槃中道耶？此即

八聖道也！謂：正見、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精進、正念、

正定。諸比丘！以此為如來所現等覺，資眼生、智生、寂靜生、

證智、等覺、涅槃之中道也。 

 

在佛陀的這段開示中，已標出整個佛法的核心見解及實踐的原則，試

分析如下： 

一、中道是來自捨離二邊；只要捨離二邊，自然就處在中道上。 

二、二邊是什麼？一邊是對樂的執取，另一邊是對苦的執取。凡

夫對身上快樂的感受，生起強烈的欲求，希望樂受能增多而長存，這

就是一種貪愛的心。此時生起了無明，偏離了實相，因為樂受本身是



無常而不能長存的。由此可知，對樂執取就會偏離中道。同樣，對苦

執取也是忘記了苦受是無常的。對無常的東西起了執著，就落入邊

見。這便是凡夫之行。 

反之，聖賢之行便是對快樂及痛苦都不執著，能夠捨離二邊，處於中

道，生起慧眼、寂靜、證智，走向覺悟、涅槃，因此，《中阿含經》

同樣說： 

 

莫求欲樂極下賤業，為凡夫行；亦莫求自身苦行至苦，非聖行，

無義相應。離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

趣覺、趣於涅槃。 

 

三、如何實踐中道？因為苦受及樂受不斷地在眾生的日常生活中

出現，由於習性反應，眾生對苦受生起瞋斥的心理，對樂受生起貪愛

的心理；一旦生起貪瞋，心中便不能平靜。為了實踐中道，便要在日

常生活當中，警覺到苦受及樂受的生起，對樂受不生起「增多一點」

的心理，對苦受不生起「快點消去」的心理，要對苦樂如實地知道其

無常、無我的性質。在實踐中道時，並不是對苦受、樂受都麻木無知，

而是要時時刻刻地覺知到苦樂在身心上的呈現，同時體會其變化的特

性，在這種智慧的覺照下，中道的實踐便是八聖道的實踐，因此，世

尊告訴五比丘說中道就是八聖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 

四、聖者的日常行為，必然合乎八聖道。此中正語、正業和正命

屬於戒學；正精進、正念及正定屬於定學；正思惟及正見屬於慧學。

凡夫想要成為聖者，便要在這八聖道上努力，也就是要在中道上實

踐，所實踐的內容也不出戒、定、慧三學的範圍。另一方面可以看出，

要實踐八聖道，必須時時刻刻捨離二邊，也就是說，在日常的行住坐

臥中，對苦受、樂受要保持高度的覺知，並且了知其無常的性質而不

起執著；若一起了執著，就偏離了中道。 

五、對「苦樂等感受」時時覺知，才能達成「眼生、智生、寂靜

生、證智、等覺、涅槃」。在十二緣起中，佛陀指出「受緣愛、愛緣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此中，由於對「感受」的執著，

才有「愛、取、生、老死」，因此，要想證得涅槃，必須滅除對「感

受」的執取，如此才能「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

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因而，就從生死輪迴中解脫出來了。由



此也可以看出，中道是立足在日常生活上。對生活中的苦樂若起執

著，就走向輪迴；對苦樂若不起執著，就步向涅槃。 

 

乙、觀察苦樂 

 

為了掌握中道，必須對苦樂的本質有深切的體會，因此，諸佛世

尊在成佛前都必須對各種感受的性質作仔細的觀察，《雜阿含經》第

四七五經記載著： 

 

爾時，世尊告諸比丘：毘婆尸如來未成佛時，獨一靜處，禪思思

惟，作如是觀：觀察諸受，云何為受？云何受集？云何受滅？云

何受集道跡？云何受滅道跡？云何受味？云何受患？云何受

離？如是觀察：有三受──樂受、苦受、不苦不樂受。觸集是受

集。觸滅是受滅。若於受愛樂、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集道

跡。若於受不愛樂、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滅道跡。若受因

緣生樂喜，是名受味。若受無常變易法，是名受患。若於受斷欲

貪、越欲貪，是名受離。 

 

此中明顯地指出，要以八個項目來認清感受的來龍去脈； 

1 感受的類別是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三種。 

2 現前感受的生起是來自六根與六境的接觸。 

3 現前感受的滅去，是來自接觸的滅去。 

4 將來感受的生起流轉，是來自對感受的愛樂、讚歎、染著、堅

住。 

5 將來感受的滅去原因，是來自對感受的不愛樂、讚歎、染著、

堅住。 

6 感受的雜染原因，是來自對感受生起樂喜、味著。 

7 感受的清淨原因，是來自對感受認清其無常變易的性質。 

8 感受的清淨，是達成對感受斷除欲貪、超越欲貪。 

經由以上對各種感受的如實觀察後，知道苦受、樂受及不苦不樂

受都是無常變易之法，以正念正知體會其根本特性後，不再對其生起

貪心與瞋心的習性反應，因而不再對感受有所執著，生起真正的平等

心，這樣，便處於中道而不偏執。以這種處於中道的平等心，應用在

日常的行住坐臥中，便是八聖道的實踐：以正念正知，覺知身心現象



都是無常、無我，不值得執著，這便是正思惟及正見。持續地勤奮努

力，念念分明，心不散亂而活在當下，這便是正精進、正念及正定。

以正念正知，面對生活的起伏而不起貪心及瞋心，因而言語、行為、

事業皆能處於安詳自在之中，這便是正語、正業及正命。由此可看出，

透過對苦受樂受的覺知，以平等心去面對而不起貪瞋的習性反應，便

是行於中道，同時也是行於八聖道。 

 

丙、小結 

 

釋尊成佛後，所作的第一次開示，以捨離二邊的中道作主題，由

此開展出八聖道的實踐，這些便是佛法的核心內容。釋尊四十多年的

教導，也圍繞在這一範圍內。這一範圍建立在個人的身心上：要培養

出智慧的覺照，了知身心的無常、苦、空、無我。這是一條具體而易

行的解脫大道。日常生活中，能夠對感受不起執著，便能立足於中道

之上，一直前往，就能達到涅槃。 

 
二、因果與中道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對印度大眾不斷開示因果的正確道理；當他

遇見曲解因果的人士，便給予適當的糾正，使他們脫離常見或斷見而

契入中道。以下便以「因果」作主題來解說中道的內涵。 

 

甲、有因與無因 

 

在佛陀出世之前及佛陀入滅以後，印度始終有一派哲學家，認為

「諸法有果無因」。他們看到有的人突然致富、有的人突然困厄，有

種種的「果」呈現，但卻看不到它們的「因」，因而認為現象是有果

無因。由於「果」是不斷地呈現著，因而他們認為現象的本質是永恆

的，自性是常存的。又如，有的人看到好人、壞人在一次意外中死亡，

這些人以往所作所為都不相同，但卻都得到相同的結果，這正表示著

沒有「因」而卻有「果」。 

在這觀點之下，一個人的命運，都變成註定的了，因為他沒有辦

法改變他的「因」，使他的「果」改變；因此，在因果過程中，「因」

是毫無分量可言的。以上這種想法，便是一種邊執之見，被稱作「常



見」。佛陀碰到這種常見的人，他要怎麼處理呢？《大毗婆沙論》中，

引用世友尊者的解說如下： 

 

佛若遇見常見外道，彼說：『諸法有果無因，以無因故，自性常

有。』世尊告曰：『汝言有果，我亦說有。汝言無因，是愚癡論。』 

 

佛陀對主張「有果無因」的人，先同意對方所說的「有果」，接著指

出「無因」是錯誤的。為什麼無因是錯誤的呢？在世俗現量中，我們

就可明顯地看到芒果樹是由芒果的種子長成的，子女是由父母的結合

而來的，芒果樹、子女都不是憑空而來的；如果是無因的話，芒果樹

可以不需要由芒果的種子長成，子女不需要有父母就能冒出來，而事

實上並不如此。 

又如聯考時，很多學生聚在一起，這並不代表大家的「果」相同，

只是此時聚在一起而已，每人當下的身心狀況都不一樣，考完後分發

到不同的學校，各有不同的果；餐會中眾人聚在一起，每人的享用、

滿意程度都不相同；空難時，每人的傷亡程度也不相同，甚至在全部

罹難的情況下，每人的臨終心情都不相同，所投生的地點也不相同。

眾生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所有的果報都不相同，這是由於每一眾生

以往所作的因不相同。同一稻田中的稻草，表面看來很相似，細看則

色彩、大小都有所不同，這是由於原先的每一穀粒以及所吸收的陽

光、水分等因素有所不同之故。因此，若主張「無因」，就是一種愚

癡的說法。 

 

乙、有果與無果 

 

在佛陀出世之前及佛陀入滅以後，印度始終有一派哲學家，認為

「諸法有因無果」。他們看到有的人做盡壞事，到臨死前仍看不到惡

報降臨到這些人的身上；有的人積極作善，卻看不到好的報應，因而，

他們主張有因無果。在這種觀點下，一個人便會胡作非為，不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只盲目地造「因」而不去管「果」。這種「有因

無果」的想法，便是一種邊執之見，稱作「斷見」。佛陀碰到種斷見

的人，他要怎麼處理呢？《大毗婆沙論》中，引用世友尊者的解說如

下： 

 



世尊若遇見斷見外道，彼說：『諸法有因無果，以無果故，當來

斷滅。』世尊告曰：『汝言有因，我亦說有。汝言無果，是愚癡

論。』 

 

佛陀對主張「有因無果」的人，先同意對方所說的「有因」，接著指

出「無果」是錯誤的。為什麼無果是錯誤的呢？在世俗現量中，我們

就可明顯地看到：農夫們辛勤地播種、工人們積極地造橋蓋屋等等，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忙著造「因」呢？因為他們知道有收成的「果」存

在著。事實上，眾生的所作所為，前一剎那就是因，後一剎那就是果，

這個因果系列是綿延不斷的。 

例如，將木燒成灰，木雖不見了，但「灰」以及「熱能」繼續存

在著。用「質能守恆」的觀念來解說的話，一切物質現象前後不斷地

變化著，不會變得「什麼都沒有」了，「果」還延續著，只是形式可

能變得大不相同。 

又如，種下芒果的種子，由發芽、長成為樹，到生出芒果，需要

一段時日。我們不可能今天播下種子，明天就有芒果的收成。同樣地，

有的人此世做壞事，並不一定就在此世得到刑罰之災，因為他可能此

世仍然享受上一世所造的善因，他此世所造的惡因有時要等到來世才

成熟。考慮了「時間」這一因素，我們從現象的變化過程中，就可以

理解出「有因有果」才是合理的。若主張「無果」，就是一種愚癡的

說法。 

 

丙、中道與無諍 

 

透過因果現象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出：「有果無因」的主張，落

入了「常見」的邊執；「有因無果」的主張，落入了「斷見」的邊執。

佛陀的主張則脫離了「常見」與「斷見」而處在中道，因此，《大毗

婆沙論》卷四十九說： 

 

佛於二論，各許一邊，離斷、離常而說中道，故作是說：『我不

與世間諍，而世間與我諍。』 

 

由於佛陀主張「有因有果」，對於主張「有因」的人，佛陀也說「有

因」；對於主張「有果」的人，佛陀也說「有果」，這便是佛陀所說：



「我不與世間諍」的意義。佛陀主張「有因、有果」，但有的人卻主

張「無因」、「無果」，這便是佛陀所說：「而世間與我諍」的意義。 

在生滅變化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出因果的不斷呈現，如果以一剎

那、一剎那來看，很明顯地，果一生起，因就滅去了，因此，沒有常

住不變的「因」存在著，因而不落入「常邊」；同時，因一滅去，果

就生起，因此，有延續的「果」存在著，因而不落入「斷邊」。 

在現象的因果變化中，我們看到了不落入斷常兩邊的中道。同時

也知道：中道是建立在具體的因果現象之上的，而不是來自哲理上的

想像。若不立足在現象上，純粹只是哲理之諍是沒有意義的。因此，

當佛陀說「我不與世間諍」時，也意味著他的觀點都是立足在事實本

身，都是大家可以親身體驗到的，因而是「無諍」的。 

 

丁、小結 

 

由於「有因有果」，因此，在修行的路上就要時時注意因果，大

意不得。能夠掌握因果，自然而然地就會走在「中道」的路上，不會

偏失。同時，我們也要明瞭：中道是建立在具體的因果現象上，並不

是純粹的理性思考。為了證得涅槃、為了獲得解脫、為了淨化心靈、

為了救度眾生，在「因」的階段就必須累積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而

後，在「果」的階段自然就會達到這些標的。在這整個實踐的過程上，

步步都必須踩在「中道」的路上，脫離常見與斷見的邊執，不須與「世

間諍」，一步步安詳地走向「涅槃城」。 

 

三、精進與中道 
 

釋尊成佛後，在印度各地傳播佛法，攝收各色各類的弟子；有的

弟子很富有，有的很貧窮；有的很精進，有的很懈怠。其中，有一位

弟子名叫「首樓那二十億」，是富家子弟，在修行時太過精進，不能

掌握中道的要旨，因此，釋迦佛對他特別指導如何實踐中道，使之證

悟，以下就探討這一事件的詳細內容。 

 

甲、太過精進偏離中道 

 

《南傳大藏經》〈律藏三〉中記載著： 



首樓那二十億得于世尊之處出家，得具足戒。受具足戒未久，具

壽首樓那住于尸陀林。彼精進勉力過甚，經行而足傷，血塗經行

處，猶如屠牛場。時，具壽首樓那靜居宴默，心生思念：「世尊

有聲聞力行精進而住者，我乃其中一人，而我未離執著，無出諸

漏心解脫。我家有財寶，我可娛樂財寶而享福。我當還俗，娛樂

財寶，而得享福。」 

 

此段經文，敘述具壽首樓那（二十億）一出家後，就拼命修行，變成

「太過精進」而不能悟道，今分析如下： 

1 太過精進者，其外在的表現是對身體的過度折磨，例如經行不

息、夜間不倒單等，結果肉體受損、受苦。其內在的呈現則是心中充

滿對成果的強烈執取與期待，結果心情緊張，失去了平衡，進而生起

不滿、失望的心情。 

2 經由苦行得不到結果後，這種人接著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心灰

意冷之下，不再精進修行，走向放逸之路，想去享受人間的娛樂。 

3 以上二種情況：太過精進的苦行以及放逸於世俗之娛樂，便是

實踐中道的二個大障礙。但是，修行必須精進不息而不放逸，如何避

免走向「太過精進」呢？其關鍵便在於能否掌握平等之心，當肉體勞

累時，就應給予適當的休息；當肉體恢復了疲勞，就應禪修、經行。 

 

乙、調絃與中道 

 

對於首樓那的錯誤修法，釋迦佛以調絃作比喻來糾正其錯誤，同

一經上，釋迦佛開示如下： 

 

「首樓那！汝于意如何？汝在家時，善調琴絃否？」「然！」 

「首樓那！汝于意如何？若汝調琴絃過急者，汝之琴聲其時善堪

任否？」「否！」 

「首樓那！汝于意如何？若汝琴絃過于緩者，汝之琴聲其時善堪

任否？」「否！」 

「首樓那！汝于意如何？若汝之琴絃不急、不過緩，平均之時，

汝之琴聲其時善堪任否？」「堪！」 

「首樓那！如此精進過于勤勉者，即至掉舉；精進過少者，即至

懈怠。首樓那！故汝精進攝持平等，諸根平等通達，請于是處取



相。」「唯！唯！」 

 

以上釋迦佛的精彩譬喻，明白指出修行者調心之時，要如同調琴絃一

樣，不能過急也不能過緩，要脫離掉舉與懈怠的心理，將心維持在平

等的情況，對肉體也要善於照顧，這樣才能不偏離中道的實踐。聽完

釋迦佛的開示後，經文上說： 

 

時，彼具壽首樓那獨住遠離，不放逸、力行，而心住精進，不久

彼于現法究竟無上梵行自證知、現證、具足而住，證知：此生已

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具壽首樓那成為阿羅漢之

一。此，諸善男子正行自家出家之本懷也。 

 

此中指出：首樓那依據佛陀的教導，不再折磨自己的身體，而保持不

放逸，心住精進，終於證得阿羅漢的果位。在精進的過程中，依見道、

修道的次第，能夠自己了知：我已永遠盡除地獄、傍生、餓鬼的習性，

已永遠盡除投生七次以上的習性（得到預流果）、已永遠盡除投生二

次以上的習性（得到一來果）、已永遠盡除投生一次以上的習性（得

到不還），以上稱作「此生已盡」。同時，能夠分別知道：我今證得了

預流果的無退轉道、一來果的無退轉道、不還果的無退轉道，這稱作

「梵行已立」。達到無學道時，能夠自己了知：我所要斷除的一切煩

惱已斷除了，斷除煩惱所應學的事情我已完成了，這稱作「所作已

辦」；也同時知道：再一次投生的諸行習性已永遠盡除了，這稱作「不

受後有」。因此，在不斷的精進下，依次去除諸行習性並證得果位。 

要使琴絃不過急、不過緩，保持平均，才能有雅妙的音樂，同樣，要

使心不急躁、不鬆懈，保持平等，才能在佛法的道路上順行無阻。一

般人在實踐上，常不能如此順利，便是因為偏離了中道： 

1 修行勇猛時，對成果期待太高，會使整個心常常落在未來，而

不能落在當下，因而不能夠「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樣，他的心

始終不能安於當下。 

2 當所期待的成果不呈現時，就心起懊惱，在患得患失下，心中

不再平衡，也就不能活在當下了。 

3 勇猛修行一陣子後，成果不呈現時，固然易起瞋恨之心，偏離

了平等心；但是，某些成果呈現時，也易生起貪愛的心理，這也是同

樣的偏離了平等心。故知要如同調絃一樣地平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在實踐中，能夠一直精進而且維持著平等心，才是真正的走在

中道上。 

 

丙、走在中道 

 

由上面引述的經典，我們可以看出：若想走在中道的路上（一）

要始終維持著精進之心；（二）要始終活在當下，只問耕耘，而不落

入對未來的希冀，也不落入對過去的懊惱；（三）要始終維持著不貪

不瞋的平等心。至於，如何生起平等心呢？那就必須培養出正念正

知，以智慧了知諸行（身心現象）都是無常、無我，都是因緣和合而

已。《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二〉中的《大般涅槃經》有佛陀入滅前

的一段重要經文如下： 

 

爾時，世尊告諸比丘曰：諸比丘！今我告汝等：「諸行皆是壞滅

之法，應自精進不放逸。」此是如來最後之遺教。 

 

因此，佛陀的最後遺教便是指示眾生要以了知「諸行生滅無常」的智

慧，不斷地走在中道的路上，精進努力而不放逸。對身心現象的生滅

無常，能有深切的體會，才能對這些現象不起貪心及瞋心，從而保持

著平等之心，這便是佛陀一再強調「諸行無常」的原因。 

 

丁、小結 

 

「中道」不是口頭上的理論而已，而是走向解脫的一條大道；走

在這條道上，必須「精進不放逸」並且步步踏實，不落入妄想，同時

要維持著平等心，對身心的苦樂不起執著，如此才能不偏失方向，走

向正確的目標。在修行的道上，「精進」佔有顯著的地位：在四神足

中，有「精進神足」；在五根中，有「精進根」；在五力中，有「精進

力」；在七等覺支中，有「精進等覺支」；在八聖道中，有「正精進」，

由此可以看出「精進」是解脫道上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要拿捏得準，

就要配合著覺知與平等心，在順境中不起貪心；在逆境中不起瞋心；

在不順不逆時也不起枯燥無味的厭煩心理，那麼，就自然而然地走在

中道的路上了。 

 



四、集滅與中道 
 

在佛法中，世間分成「器世間」及「有情世間」。器世間所指的

是外在的山河大地，有情世間所指的是各各內在的身心世界。每一有

情的身心世界不外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內處所組成。而這

六內處的生起與止滅，在《阿含經》上分別稱作「世間集」與「世間

滅」，《雜阿含經》二三三經上，佛說： 

 

云何為世間？謂六內入處。云何六？眼內入處、耳、鼻、舌、身、

意內入處。云何世間集？謂當來有愛、喜貪俱、彼彼樂著。云何

世間滅？謂當來有愛、喜貪俱、彼彼樂著，無餘斷、已捨、已吐、

已盡、離欲、滅、止、沒。 

 

因此，世間集是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身心世界生起於欲愛、貪著；

世間滅是完全息滅對身心世界的欲愛、貪著。 

 

甲、闡陀的疑惑 

 

佛陀入滅不久，闡陀長老仍未「知法、見法」，因此，他從一個

地方到一個地方去請教諸比丘，但他始終對於「一切諸行空、寂、不

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的義理，產生困惑；他認為諸行空、

寂等等，則「一切都沒有了」，那麼，有誰去「知法、見法」呢？由

於他的見解落入了邊執，因而不能開啟慧眼，最後，他想起多聞第一

的阿難尊者，便到拘睒彌國瞿師羅園找阿難尊者請教。阿難於是引述

佛陀對迦旃延尊者的開示，說給闡陀長老聽，其內容如下。 

 

阿難語闡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人顛倒，依

於二邊，若有若無。世人取諸境界，心便計著。迦旃延！若不受、

不取、不住、不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不

疑不惑，不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見，如來所說。所以者何？

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不生世間無見。如實正觀世間

滅，則不生世間有見。迦旃延！如來離於二邊，說於中道：所謂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行，乃至生老病死、憂悲

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行滅，乃至



生老病死、憂悲惱苦滅。」（《雜阿含經》二六二經） 

 

以上這一段重要的經文，佛陀以世間的集滅開顯出中道的義理，今說

明如下： 

1 阿難引述佛陀對「論議第一」的迦旃延的開示，一方面表示此

義理甚深，一方面使闡陀長老生起信心。 

2「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上的人們，在根塵接觸

產生苦樂的感受時，便生起顛倒的染污心理。對快樂的感受生起貪著

的心理，希望樂受能夠常存不滅，因而落入了有邊、落入了常邊。同

樣地，對痛苦的感受生起瞋恨的心理，希望苦受能夠斷滅無有，因而

落入了無邊、落入了斷邊。因此說：「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也

就是說，世上的人們一遇到順逆的境界，便心隨境轉，被貪瞋的習性

拉著跑而不自在。 

3「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於

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當根塵接觸產生感受

時，如果能夠對苦樂的感受不起貪瞋的心理，不認為此時有一個「我」

在嚐受著苦或樂，而只是苦樂的生起而已，滅去也是如此；對感受的

生滅，時時覺知並且體認無我，沒有一絲一毫的疑惑，那麼，這就是

佛陀所說的「正見」。 

4「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

不生世間有見」：由於有欲愛、貪著，因而有「世間集」，要將欲愛、

貪著滅去，才能有「世間滅」。對「世間集」要如實正觀，知道如果

欲愛、貪著存在的話，生死輪轉就不可避免了，因此，「不生世間無

見」。另一方面，對「世間滅」也要如實正觀，知道如果欲愛、貪著

滅除的話，身心五蘊或六內處的生死輪轉就可以止息了，因此，「不

生世間有見」。 

5「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由於有邊（常邊）是一邊，無邊（斷

邊）是另一邊，如來的教導便是脫離此二邊而處於中道。而這中道，

也不是哲理上的玄想而已，而是立足於緣起的身心現象上。眾生身心

五蘊（或六內處）的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便是來自不能如實正觀世

間集，不知道是來自欲愛、貪著，而欲愛、貪著是來自無明。無明則

是對自己的身心現象誤執有「我」。在流轉的過程上，由於「無明」

而有「行」、而有「識」、而有「名色」、「六處」、「觸」、「受」、「愛」、



「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這便是「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對於此緣起現象的呈現，要如實正觀，不能認為完全沒

有，如此才能不落入「無邊」。另一方面，只要看清自己身心現象的

無常、無我，不再生起欲愛、貪著，那麼，在還滅的過程上，「無明

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依次而有名色滅、六處滅、觸滅、受滅、

愛滅、取滅、有滅、生滅、老病死滅、憂悲惱苦滅。如此正觀世間滅，

因而不落入「有邊」。經由上述緣起的流轉與還滅過程，如實地看清

世間的集與滅，脫離了無邊與有邊而處於中道之上。 

 

乙、闡陀的開悟 

 

闡陀長老聽了阿難尊者所引述的佛陀開示後，終於開悟了，《雜

阿含經》二六二經記載著： 

 

尊者阿難說是法時，闡陀比丘遠塵離垢，得法眼淨。爾時，闡陀

比丘見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不由於他，於大師教

法得無所畏。 

 

由於闡陀長老掌握了中道的要旨，不再墮入有無二邊，打開了慧眼；

將見道所要斷除的「煩惱纏」都滅除了，稱作「遠塵」；將見道所要

斷除的「隨眠」也都滅除了，稱作「離垢」。在得到慧眼清淨的同時，

闡陀長老也得到了「見法」、「得法」、「知法」等十種勝利，《瑜伽師

地論》卷八六說明如下： 

 

於諸法中得法眼時，當知即得十種勝利。何等為十？一者於四聖

諦已善見故，說名見法。二者隨獲一種沙門果故，說名得法。三

者於己所證，能自了知：我今已盡所有那落迦、傍生、餓鬼，我

證預流，乃至廣說，由如是故，說名知法。四者得四證淨，於佛

法僧如實知故，名遍豎法（即，起法）。五者於自所證無惑。六

者於他所證無疑（以上二種稱作超越狐疑）。七者宣說聖諦相應

教時，不藉他緣。八者不觀他面，不看他口，於此正法毗奈耶中，

一切他論所不能轉。九者記別一切所證解脫，都無所畏。十者由

二因緣，隨入聖教，謂正世俗及第一義故。 

 



在佛法的修學路上，闡陀長者經由阿難的指點，開啟了清淨的慧眼，

也獲得了上述的十種勝利；他之能夠開悟，便是對「世間集」不落入

無邊；對「世間滅」不落入有邊，而立足在中道之上。 

 

丙、小結 

 

甚至釋尊也要如實了知「世間」及「世間集」才能成佛，《雜阿

含經》第八九四經中，釋尊說： 

 

以我於世間及世間集，如實知故，是故我於諸天世人、魔梵，心

離顛倒具足住，得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此段開示明顯指出，要想超越所有天人、魔梵、沙門以及婆羅門等等

眾生，得到解脫，心不顛倒，證得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就必須對「世間」及「世間集」如實了知，也就是說，要看清

世間的實相，不再落入無邊或有邊，正確地走在中道，才能成佛。 

 

五、身命與中道 
 

每人都有「身體」與「生命」，但這二者的關係是如何呢？古代

印度的哲學家們，便提出二種不同的見解，爭論不休。第一種是「命

即是身」，也稱作「命者即身」；第二種是「命異身異」，也稱作「命

者異身」。釋迦牟尼佛出世以後，指出這二種見解的錯誤，並以中道

為歸趣，《雜阿含經》第二九七經說： 

 

若有問言：「彼誰老死？老死屬誰？」彼則答言：「我即老死、今

老死屬我、老死是我所」，言「命即是身」、或言「命異身異」，

此則一義，而說有種種。若見言「命即是身」，彼梵行者所無有；

若復見言「命異身異」，梵行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不隨，

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不顛倒，正見所知，謂緣生老死。 

 

以下分析「命即是身」及「命異身異」的見解，最後以中道作總結，

並解釋經文的意義。 

 



甲、「命即是身」墮入斷見 

 
什麼是「命即是身」？有的人看到眾生出生後，有了身體同時也

開始有生命；一旦身體滅壞，生命也就消失了，因此主張「命即是身」。

有的人看到身體強壯的人生命力強，身體衰弱的人生命力弱，因此主

張「命即是身」。有的人看到壁虎的尾巴斷開後，尾巴仍然能夠動轉，

表示身體上有生命，因此主張「命即是身」。有的人看到心情快樂的

人和顏悅色，心情悲憂的人愁眉苦臉，他們的心理狀態全表現在身體

上，因此主張「命即是身」。在這種見解下，生命的存在與身體是同

一個，因而，認為身體老死後，生命也就斷滅無有了。這種人注重肉

身、注重此世的享受，認為照顧好身體，就是照顧好生命了；身體散

滅後，什麼都沒有了，沒有生命延續到後世，也沒有什麼果報的存在，

因此，不信因果，不修「梵行」，墮於「斷見」之中。 

 

乙、「命異身異」墮入常見 

 

什麼是「命異身異」？有的人將「身體」以外的心或精神，稱作

「靈魂」或「命」，比較身與命之後，主張「命異身異」，認為命與身

完全不同。為什麼不同呢？有的人看到自己的身體胖瘦改變下，自己

的技巧、智慧等沒有改變，故知在自己的身體之外，另有一個不變的

「生命」存在著。有的人依靠禪定的力量，回憶起過去世中自己有不

同的身體生死過，而自己的「生命」則是同一個，因而主張「命異身

異」。有的人說：剛死的人，他的身體與死前並無多大改變，只是「生

命」離開肉體到他處去而已，就如同車主拋棄舊車而去，因此主張「命

異身異」。有的人在夢中遊歷他方，而身在此處，因此主張身體之外，

另有一「命者」存在。有的人認為身體有生滅變化，至於生命則是沒

有生滅變化，因而主張「命異身異」。在這些見解之下，將生命或靈

魂視為一個永恆、獨立、不變的實體；雖然身體有老死變化，但是生

命或精神、靈魂是永不變化的。這種人注重精神，但是執著有一不變

的靈魂或生命，因而墮入了「常見」。如果靈魂或生命是永恆不變的，

那麼修「梵行」變成是多餘的了。 

 

丙、命者與身為一為異？ 

 



佛陀入滅後，有關「命即是身」或「命異身異」的辯論仍是在印

度的宗派間長期進行著。西元前一五○年左右，畢鄰陀王（或作彌蘭

王）與龍軍大德（即那先比丘）曾就此論題作一深入的探討，《俱舍

論》卷三十引述如下： 

 

于時有一畢鄰陀王，至大德所，作如是說：「我今來意，欲請所

疑。然諸沙門，性好多語；尊能直答，我當請問。」大德受請。 

王即問言：「命者與身為一為異？」 

大德答言：「此不應記。」 

王言：「豈不先有要耶？今何異言，不答所問？」 

大德質曰：「我欲問疑，然諸國王，性好多語；王能直答，我當

發問。」王便受教。 

大德問言：「大王宮中，謂菴羅樹，所生果味，為醋為甘？」 

王言：「宮中本無此樹。」 

大德復責：「先無要耶？今何異言，不答所問？」 

王言：「宮內此樹既無，寧可答言果味甘醋？」 

大德誨曰：「命者亦無，如何可言與身一異？」 

 

在這段問答中，龍軍大德以王宮中所沒有的「菴羅樹」為譬喻，點出

恆常不變的「命者」是不存在的。既然不存在，如何可以與「身」為

一為異呢？因此，在佛法的教導中，否定有一恆常不變的「命者」、

靈魂、真我等。 

 

丁、正向中道 

 

以上所探討的「命即是身」與「命異身異」二種見解，分別墮入

「斷見」與「常見」二邊，《大毗婆沙論》卷二百說： 

 

然諸愚夫，於色心等，剎那相續，不善了知，說有命者即異身等。 

說即身及非異身，入斷見品。若說異身及非即身，入常見品。故

諸外道諸惡見趣，無不皆入斷常品中。一切如來應正等覺，對治

彼故，宣說中道，謂色心等，非斷非常。 

 

由於愚夫對色心的剎那相續不能了知，因而墮入斷常二邊。眾生的身



心五蘊是前後相續的因果變化，在緣生的諸行中，並沒有一個不變的

靈魂、真我或實我。諸佛如來的出世，以緣起的中道見解來破除愚夫

所執著的斷見與常見，並在身心的緣生諸行上，洞見無我，因此，《瑜

伽師地論》〈攝事分〉卷九三說： 

 

補特伽羅無我者，謂離一切緣生行外，別有實我不可得故。法無

我者，謂即一切緣生諸行，性非實我，是無常故。如是二種，略

攝為一，彼處說此名為大空。 

 

因此，在身心的緣生諸行之外，並沒有「實我」可得，否定了「命異

身異」，這便是補特伽羅無我（略稱為人無我）；緣生的諸行都是剎那、

剎那地變化著，因而都不是「實我」，這些法都是「無我」，這種無我

的性質，便是「如實性」；能夠如此地明瞭，便是「心不顛倒」。透過

緣生以了解「無我」，否定了「命即是身」及「命異身異」的見解，

這便是《雜阿含經》第二九七經中所說的「大空」，最後，再引來作

完結： 

 

彼見「命即是身」者，梵行者無有；或言「命異身異」者，梵行

者亦無有。離此二邊，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不顛倒，正

見所知，所謂緣無明行。諸比丘！若無明離欲而生明，彼誰老死，

老死屬誰者，老死則斷、則知，斷其根本，如截多羅樹頭，於未

來世成不生法。若比丘無明離欲而生明，彼無明滅則行滅，乃至

純大苦聚滅，是名大空法經。 

 

這段經文的意思是說：身心現象是不斷地變化著，在變化中，眾生造

作種種的行為，有的人執著生命與身體是一（命即是身）；有的人執

著在身體之外有一獨立自存的生命（命異身異），這個獨立自存的生

命或靈魂擁有這個身體。如果「生命與身體為一」，那麼身體滅壞後，

生命也就消失了，修梵行有何意義呢？如果身體之外有一永恆的生命

或實我，既然已有永恆不變的生命或實我，那麼修梵行就變成是多餘

的了。由此可以看出，主張「命與身為一」是落入斷邊；主張「身外

有一永恆不變的生命」是落入常邊。離開這斷常二邊，才可處在中道

之上。賢聖的人出世時，都如實體驗到：在身心變化（流轉與還滅）

中，並沒有固定不變的實我，在身上、心上沒有實我，在身心之外也



沒有實我，因而心不顛倒（也不再恐懼），清清楚楚地了知身心的實

相。凡夫由於看不清這一實相而有「無明」（執著有一實我），由於無

明而有種種貪瞋的行為。佛陀告訴比丘們：如果看清身心的實相，在

身心變化中沒有固定不變的實我，那麼就不再有「無明」而能夠脫離

欲貪，生起「明」或智慧，看清楚在身心變化中，並沒有一個固定的

實我在老死著，老死也不是由一個實我所擁有的。體驗到這一實相，

就可以斷除老死、遍知老死，徹底去除了老死之根，就像多羅樹的根

被拔除後，將來永不再生了。比丘看清身心的實相，不再生起「無明」，

脫離了欲貪，生起明明白白的智慧；無明滅除了，貪瞋的行為也就滅

除了，接下來種種生老病死的大苦聚也都滅除了。這個經典，就稱做

《大空法經》。 

（普門雜誌205,1996） 


